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职工国内校外培训进行工作流程

申请人完成培训，持相关材料（协议、毕业证或研修证明）到人事处办理档案变更手续（对符合学费资助政策的可办理相应学费报销手续），非计划内的培训，不予给学费支持。





报名前到人事处签订相关协议，和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师培训审批备案表》，人事处根据接收单位要求出具相应证明材料





考前到人事处签订相关协议和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师培训审批备案表》，人事处根据接收单位要求出具相应报考证明





属学历教育的，申请人自行报名参加考试





属国内访学、博士后研究和短期培训的，申请人自行联系接收单位





学校审定，并确定年度培训计划





相关职能部门对年度培训计划资格会商，提交学校审定





各单位将年度培训计划，报人事处





各单位根据学校文件规定，结合本单位教学科研需要和教师队伍建设实际，考核申请人政治表现和工作情况，研究确定下一年度教师培训计划





申报教师填写申请表，提交所在单位审核





人事处下达年度教师培训、进修计划征集通知








